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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住建复〔2019〕23 号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州政协十届
三次会议第 211号提案的答复

黄怒雄、施丽琼、田海江、王新华委员：

《关于控制城市道路翻新修复的提案》已交由我局办理，经

研究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直以来，在城市建设中“先规划、后建设，先地下、后地

上”的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，导致地下和地上市政基础设施

不能同步建设，特别是地下各种管线投资主体分离、部门不同、

建设时序不一致，每每建设或者修理时，就要对路面开膛破肚，

形成“马路拉链”，马路拉链现象已经成为市民普遍关注的问题，

也是城市管理中的难点。不仅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，造成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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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浪费，更危害城市道路和地下管线运行安全，容易造成路面塌

陷、施工破坏管道等事故发生。要长远解决道路反复开挖修复的

这一问题，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同步建设城

市地下综合管廊。

一、楚雄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情况

地下综合管廊是统筹建设管理地下管线的新模式，2015 年 7

月 28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

的指导意见》，在意见的指导下，按云南省统一部署，我州从 2015

年组织开展地下管线普查，于 2016 年完成普查工作。在此基础

上，各县市从 2015 年开始组织编制完成了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

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和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》，并制定了

2016 年至 2020 年五年滚动规划和分年度建设计划，2017 年 5 月

全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完成，并通过

省级专家评审，编制的专项规划对项目实际取得了很好指导作

用，为实现地下管廊项目开工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2016 年楚雄州人民政府下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州城市地

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楚政发〔2016〕23 号），从 2016

年开始，凡新建、改建城市道路、新区开发、旧城改造等必须将

地下综合管廊纳入同步规划设计和建设，全州遵循“先规划、后

建设，先设计、后施工，先地下、后地上”的原则，地上地下一

起抓、“里子面子”一起建，不断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。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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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州城市地下管廊建设于 2016 年正式进入项目施工阶段，2016

年至今，地下管廊累计开工建设 34.266 公里，完成投资 8.2689

亿元，完成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十三五规划目标 50公里的 68.5%，

预计十三五末可完成预定目标。

二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

虽然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具有避免道路反复开挖、集约化

利用地上及地下空间资源、管线增设扩容方便、提升管线安全稳

定性等优势，但是，在建设推进中也还存在很多制约城市综合管

廊建设的问题;

一是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周期长，进度慢。全部为地下工程，

工程施工要求及标准较高，相对地面建设工程进度较慢，且很多

项目涉及征地拆迁，影响项目进度。

二是地下综合管廊资金投入较大，导致项目启动难。综合管

廊单仓建设成本为 4500 万元至 7000 万元/公里，双仓为 8000 万

元至 1.2 亿元/公里，建设成本较高，国家目前尚无补助政策，基

本通过 PPP 模式建设。加之国家 2018 年投融资体制改革，收紧

政策性贷款，融资难度增大，建设资金投入严重不足。

三是项目收益低，项目招商引资较难。全州 10 县市城市地

下综合管廊均未形成闭环，且规模小，利用率不高，短期内无法

产生收益，对项目建设方的建设投资吸引力不高。

四是各类管线主管部门不同，给排水、燃气、热力、电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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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等管线权属单位较多，对入廊、交纳入廊费和日常使用费协

调难度大。

三、下步解决措施

虽然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解决城市道路反复开挖修复的最

有效途径，但因其建设的长期性及回收收益周期较长等原因，并

不能在短期内直接、有效的解决目前城市道路反复开挖的问题。

2017 年 1 月 1 日，《楚雄彝族自治州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施

行，使楚雄州的城乡规划、建设和管理工作迈入了法制化、规范

化的轨道，其中第 21 条规定，“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城镇道路交

付使用后 5 年内、大修的城镇道路竣工后 3 年内不得挖掘。因地

下综合管廊建设或者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特殊情况需要挖

掘的，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批准，

限期完工，恢复原状”，这一规定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城市道路开

挖的随意性，自条例实施以来，随着市政工程建设质量标准的不

断提高，管理的不断规范，城市道路随意开挖的现象较往年大量

减少。下一步，将继续加大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控制道路开挖，合理开展城市建设。根据所在区

域现状、工程建设规划及管线需求信息，通过系统评估道路等级、

道路维护频率、管线种类和数量、管线密度和可靠性要求、周边

重大工程建设等内容，合理确定项目建设、管线铺设的建设时序

和开挖时间。城市新区、各类园区、成片开发区域的新建道路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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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《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》《楚雄州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

例》执行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城镇道路交付使用后 5 年内、大

修的城镇道路竣工后 3 年内不得挖掘，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的，

报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，极大地减少了市政道路

开挖频率。

（二）加强市政工程统一管理，强化质量安全监管机制。一

是加强市政道路工程前期质量管理。加大对市政道路工程设计审

查把关，严格执行“专家领衔、部门审批”的审查原则，按国家设

计规范审核图纸设计深度、合理性、质量通病防治等内容的完整

性、科学性，从源头上提升道路工程质量。二是加大施工阶段质

量安全管理。按质量安全监管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加大对市政道路

施工过程中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管，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

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履行质量责任的行

为以及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，维护公众利益；强化施工现

场监督管理，加大检查和执法力度，努力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施工

现场文明施工和质量安全水平。

（三）加大市政工程维护和管理，延长使用寿命，减少道

路开挖。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，出台《楚雄州城市精细化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，提高工程管理水平。首先，不断加大对市政工程

的巡察力度，建立城市网格化管理机制，增加道路巡察力量，

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其次，督促各县市在《楚雄州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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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的指导下，制定属地市政基础设施

养护作业流程，规范作业行为，从细节如手，不断提高管理水

平。三是加大社区参与力度。参照上海市、天津市、昆明安宁

等先进地区经验，逐步将社区管理人员纳入城市管理网格员，

以弥补城市管理人员不足的实际，以便扩大管护范围，从侧重

城市主次干道维护向背街小巷延伸，逐步实现精细化、人性化、

科学化。对市政安全关键点、风险点进行排查，尽量减少城市

道路安全风险，注重从源头上预防，从而降低维护费用和开挖

现象的产生。

（四）科学编制地下综合管廊规划，做到先规划，后建设。

依据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》（建城〔2015〕70

号）和有关标准，按照“先规划、后建设”的原则，组织编制地

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。各县市截止 2017年全部编制完成《城

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》，并制定了 2016 年至 2020 年五年滚

动规划和分年度建设计划，依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、人口规模

和地形地貌特点，科学预测规划需求量，合理确定了地下综合

管廊建设系统布局、建设规模、管线种类、断面形式、平面位

置和建设时序，统筹安排各类管线在地下综合管廊的空间位置，

从根本上、长远上延长城市道路使用寿命。

感谢你们对城市建设事业的关注和理解，给我们提出宝贵的

建议，下步我局将会在州委、州政府的领导下继续抓好市政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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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建设，合理规划、确保质量，使全州城乡人居环境得到较大

改善，人民群众满意度得到较大提高。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 年 8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胡 静 13312605850）

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 州政协提案委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 8 月 21日印发


